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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涉及董事长变动事项的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受托管理人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 689号） 

 

二〇二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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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

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中国华电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国华电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

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海

通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海通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海通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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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披露的《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发生变动的公告》，

发行人董事长发生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2022 年 9 月 27 日，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电”）召开

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大会，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宣布了中央关于中国华电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调整的决定： 

江毅同志任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免去其国家电力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职务；免去温枢刚同志的中国华电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职务，另有任用。 

新任董事长基本情况如下： 

江毅同志，1962年 12月出生，清华大学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研

究生学历，工学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曾任广东省广电集团副总经理、党委委

员兼深圳供电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委员、书记，广东省广电集团副总经理、党委

委员兼广州供电分公司总经理，广东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兼广州供电局

局长，广东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兼广州供电局局长、党委委员、副书记，

中国南方电网人事部主任，中国南方电网总经理助理、人事部主任，广东电网公

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委员、副书记，广东电网公司董事长、党委委员、书记，

中国南方电网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党组副书记，现任中国华电董事长、党组书记。 

海通证券作为“19 华电 03”“GC 华电 01”“GC 华电 02”“GC 华电 03”“21

华电 05”“21华电 06”“21华电 07”“21华电 08”“22华电 01”“22华电 02”“22

华电 03”“22华电 04”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

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相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海通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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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以下无正文） 




